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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 

沪科指南〔2026〕8 号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 

2026 年度创新生态建设计划“国际科技合作” 

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速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

开放创新生态，根据上海科技创新有关规划要求，上海市科学技

术委员会特发布2026年度创新生态建设计划“国际科技合作”项

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征集范围 

专题一、国际联合研究重点项目 

研究目标：依托本市科研实力强、国际合作广泛的科研主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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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国际科技组织，牵头高水平国际联合研究，开展国际人才联

合培养，组织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，提升我国在相关领域的

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。 

支持领域：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命科学、气侯变化、大科学

设施。 

执行期限：2026年8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每个领域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。

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300万元，项目总经费中用于国际合作交流

的比例不低于30%。牵头单位为企业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

费的比例不低于1: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申报单位应为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

织，在相关申报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。项目申报人项目申

报人具有较丰富的国际科技合作经验，并仍在一线从事国际科技

合作工作。申报项目已经与3个及以上国别建立了多边合作，具

有广泛国际合作基础，具备开展高水平国际联合研究的能力。 

专题二、政府（机构）间合作项目 

研究目标：支持与国外高水平大学、科研院所、科技企业和

科技组织等开展联合研究，推动学术合作，促进共赢发展。重点

支持前沿领域高水平联合研究。 

支持合作国别与领域：不限合作国别与合作领域。重点支持

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地区：包括西班

牙、芬兰、匈牙利、白俄罗斯、巴西、智利、以色列、泰国、新

加坡、越南、德国巴登-符腾堡州、法国奥罗阿大区、俄罗斯圣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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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堡市、澳大利亚昆士兰州、新西兰达尼丁市、瑞典哥德堡，在

智能机器人、硅光技术、第六代移动通信、功能食品、创新药物、

绿色燃料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。 

执行期限：2026年8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50个项目，每项资助

额度不超过70万元，项目总经费中用于国际合作交流的比例不低

于30%。牵头为企业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

于1: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项目申报

单位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及国际合作基础。 

与项目申报单位合作的外方，必须获得过当地政府项目资助。

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提供外方政府给予该外方项目负责人资助的书

面证明材料（如项目合同、拨款证明等），材料须附中文译件。 

专题三、外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 

方向一：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

研究目标：鼓励在沪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市高校、科研机构共

建联合实验室等协同创新平台，聚焦重点领域，联合开展国际化

人才培养、联合举办国际会议、合作研究、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。

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或协同创新平台、共组专职研发团队等，建

立常态化合作机制，促进创新资源深度共享与产学研高效融合，

加速高质量成果在上海落地转化。 

支持领域：生物医药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先进制造、新能源、

先进材料。 



— 4 —   

执行期限：2026年8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资助总数不超过3项，每项资助

额度不超过200万元，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

于1: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为外商投资企业并具有研发功能，其全球

总部位于中国境外。项目由外商投资企业牵头，联合本市高校、

科研机构共同申报。合作双方须已共建协同创新平台或联合研究

机构，具有固定实验场所和专职研发团队，签有共建协议。优先

支持与在沪高校、科研机构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（含工程研

究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等）已建立稳定合作基础的平台项目。 

方向二、联合研究项目 

研究目标：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市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

等开展联合研发合作，通过共享共用设施设备、研发场所、技术

人才、资金、数据等创新资源，产生高质量研发成果，推动在上

海转移转化。 

支持领域：生物医药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先进制造、新能源、

先进材料。 

执行期限：2026年8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资助总数不超过15项，每项资助

额度不超过100万元，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

于1: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为外商投资企业并具有研发功能，且其全

球总部位于中国境外。项目由外商投资企业牵头，联合本市的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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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、科研机构及企业共同实施，双方已有较好的合作基础，对合

作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已有合理划分约定并签署项

目合作协议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，还须遵循以下要求： 

1.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具

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2.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（如科技部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，应明确阐

述二者的异同、继承与发展关系。 

3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，项

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

请资格负责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得提

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
4.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，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

案的同时，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。 

5.项目申报单位及申报人需及时、完整、准确地记录在科研

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科学数据，并按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完成科

学数据汇交工作。 

6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。拟开展

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，涉及科技部《科技伦理审

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〔2023〕167号）第二条所列范围科

技活动的，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审

查批准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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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

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。 

8.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

上者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。 

9.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、合理，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

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。 

10.项目申报单位与外方合作伙伴具有较好的国际合作基

础，熟悉国际科技合作法规，了解国际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

机制，并具备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11.项目申报单位须提供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以下材料，以

附件形式上传至申报系统：（a）项目申报单位与外方合作伙伴签

署的有效合作协议或文本的影印件一份（如系外文，须附中文译

件），合作协议或文本须注明签字双方的姓名、单位和签署日期，

须包含合作期限、合作内容、各方投入和分工、知识产权分配等

要素；（b）项目申报单位与合作方企业间无授权使用专利（技

术）、无相互持股的技术转移的承诺书。（c）项目申报单位如

为企业，还须提供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:1 的

承诺书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1.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无需送交纸质材料。请申请

人通过“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（https://svc.stcsm.sh.gov.cn）

进入“项目申报”，进行网上填报，由申报单位对填报内容进行

网上审核后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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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初次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（如尚未注册账号，请

先转入“一网通办”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），进入申报指南页

面，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，进行项目申报； 

【继续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后，继续该项目的填报。 

2.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:00，截止时间

（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）为2026年6月3日16:30。 

四、评审方式 

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。 

五、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6 年 5 月 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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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5 月 8 日印发    


